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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網址：http://www.melco.hk.cn

（股份代號：200）

公　佈
就博彩合營企業收購摩卡角子之20%權益

本公佈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3.09條而刊發。

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九日，Melco PBL International與何鴻燊博
士 訂 立 買 賣 協 議 ， 內 容 有 關 何 鴻 燊 博 士 向 Melco PBL
International出售銷售股份（佔摩卡角子之20%已發行股本）及
銷售貸款，總代價約 295,700,000港元，其中 250,000,000港元
為銷售股份之代價及約45,700,000港元為銷售貸款之代價。根
據買賣協議買賣銷售股份及轉讓銷售貸款已於簽署買賣協議
日期同日完成。

Melco PBL International為Melco PBL Holdings之全資附屬公
司，而Melco PBL Holdings則為本公司與PBL所成立合營企業
之主要合營企業業務，並於該地區從事博彩、娛樂及酒店業
務。Melco PBL Holdings為本公司與PBL各佔一半權益之合營
企業。就上市規則或其他規則而言，Melco PBL Holdings及
Melco PBL International均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。

摩卡角子為澳門一系列電子博彩機中心之服務供應商，並於
完成買賣銷售股份及轉讓銷售貸款前，其20%權益由何鴻燊
博士持有，80%權益則由新濠博亞娛樂持有。新濠博亞娛樂
亦屬於本公司與PBL根據合營企業成立之合營公司之一，及
本公司擁有60%間接權益之本公司附屬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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誠如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所宣佈，合營企業已同意
收購（有待澳門政府批准後）PBL澳門之權益，而按計劃PBL
澳門將成為澳門政府所授出博彩專營權之持有人。澳門政府
已要求摩卡角子之業務將由合營企業全資擁有，而於澳門博
彩擁有重大權益之何鴻燊博士則根據有關持有博彩特許權或
博彩專營權以便於澳門經營幸運或機會博彩或其他賭場博彩
公司之交叉控股之適用限制而出售其於摩卡角子之權益。澳
門博彩亦持有於澳門經營幸運或機會博彩或其他賭場博彩之
特許權。

隨著根據買賣協議擬進行之交易完成後，摩卡角子股份之其
中20%權益由Melco PBL International持有，80%權益則由新濠
博亞娛樂持有，因此摩卡角子目前由合營企業全資擁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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買賣協議之主要條款
訂約方： 何鴻燊博士，作為賣方

Melco PBL International，作為買方

協議日期： 二零零六年五月九日

主要事項： 銷售股份，佔摩卡角子之20%已發行股本

銷售貸款，金額約為45,700,000港元之股東貸款

代價： 約 295,700,000港元，於完成時以現金全數支付
（其中 250,000,000港元為銷售股份之代價及約
45,700,000港元為銷售貸款之代價）。

完成：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九日

根據買賣協議擬進行交易之理由
誠如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所宣佈，合營企業已同意收
購（有待澳門政府批准後）PBL澳門之權益，而按計劃PBL澳門將
成為澳門政府所授出博彩專營權之持有人。澳門政府已要求摩
卡角子之業務將由合營企業全資擁有，而於澳門博彩擁有重大
權益之何鴻燊博士則根據有關持有博彩特許權或博彩專營權以
便於澳門經營幸運或機會博彩或其他賭場博彩公司之交叉控股
之適用限制而出售其於摩卡角子之權益。澳門博彩亦持有於澳
門經營幸運或機會博彩或其他賭場博彩之特許權。

根據買賣協議應付之代價已由合營企業與何鴻燊博士按公平基
準磋商釐定。本公司與其合營夥伴PBL兩者均認為，由於預期澳
門政府將向PBL澳門授出博彩專營權、如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三
月九日刊發之公佈所披露PBL澳門日後將向合營企業注資（有待
澳門政府批准）及如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刊發之公
佈所披露根據博彩專營權經營摩卡角子業務之建議安排，是次
為合營企業綜合其於摩卡角子之權益之優異商機。本公司與PBL
兩者均認為，透過將摩卡角子業務交由合營企業全資擁有，收
購事項將增強合營企業之業務及營運效益。本公司與PBL認為買
賣協議之條款乃公平合理，而收購事項乃有利於合營企業博彩
業務之日後營運。董事（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）亦認為買賣協議
之條款乃公平合理，及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。

買賣協議之代價將以合營企業之內部資源支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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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兩名執行董事，分別為何猷龍
先生及徐志賢先生；一名非執行董事，為吳正和先生；及兩名
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分別為羅保爵士及羅嘉瑞醫生。

釋義
於本公佈內，除非文義另有所指，否則下列詞彙具有下列涵
義：

「董事會」 指 董事會

「本公司」 指 新濠國際發展有限公司，於香港註
冊成立之公司，其證券於聯交所上
市

「董事」 指 本公司之董事

「何鴻燊博士」 指 何鴻燊博士，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十
五日前之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

「香港」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

「港元」 指 港元，香港法定貨幣

「合營企業」 指 本公司與PBL成立之合營企業，並於
該地區從事博彩、娛樂及酒店業務

「上市規則」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

「澳門」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

「澳門政府」 指 澳門政府及專責監管及監督澳門博
彩業務之有關政府及其他監管機構

「新濠博亞娛樂」 指 新濠博亞娛樂（大中華）有限公司，
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，於本
公佈日期，其 80%權益由Melco PBL
Holdings間接擁有，及 20%權益由本
公司間接擁有，致使本公司擁有新
濠博亞娛樂（大中華）有限公司之60%
間接權益，及PBL擁有新濠博亞娛樂
（大中華）有限公司之40%間接權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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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Melco PBL 指 Melco PBL Holdings Limited，根據開
Holdings」 曼群島法例註冊成立之公司，為本

公司與PBL各佔 50%權益而間接持有
之合營公司，並屬於合營企業之主
要控股公司及目前為於亞太地區及
大中華地區從事博彩、娛樂及酒店
業務之公司之控股公司

「Melco PBL 指 Melco PBL International Limited，根
International」 據開曼群島法例註冊成立之公司，

為Melco PBL Holdings之全資附屬公
司

「摩卡角子」 指 摩卡角子集團有限公司，於英屬處
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

「PBL」 指 Publishing and Broadcasting Limited，
根據澳洲法例註冊成立之公司，其
證券於澳洲證券交易所上市，而就
該地區之博彩業務而言屬於本公司
之合營夥伴，及與本公司或其附屬
公司之董事、行政總裁或主要股東
或彼等之任何聯繫人士並無關連之
獨立第三方

「PBL澳門」 指 將由PBL於澳門註冊成立及初期擁有
之有限公司，並將有待澳門政府批
准後，最終持有由澳門政府授出之
博彩專營權

「買賣協議」 指 何 鴻 燊 博 士（作 為 賣 方）與 PBL
International（作為買方）於二零零六
年五月九日就買賣銷售股份及銷售
貸款訂立之買賣協議

「銷售貸款」 指 摩卡角子應付及結欠何鴻燊博士約
45,700,000港元之股東貸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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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銷售股份」 指 根據買賣協議，何鴻燊博士（作為賣
方）向Melco PBL International（作為買
方）出售之摩卡角子股本中每股面值
1.00美元之20股股份

「澳門博彩」 指 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，根據澳門
法例註冊成立之公司

「博彩專營權」 指 有待澳門政府批准後，PBL澳門將取
得可於澳門經營幸運及機會博彩或
其他賭場博彩之博彩專營權，詳情
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刊發之本公
司公佈內披露

「該地區」 指 澳門、中國、新加坡、泰國、香
港、越南、日本、菲律賓、印尼、
馬來西亞、台灣及經不時同意之其
他國家，惟不包括澳洲及紐西蘭

承董事會命
新濠國際發展有限公司

公司秘書
曾源威

香港，二零零六年五月九日

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


